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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 要聞

聽障男圓社工夢 助同路人
香港聾人福利促進會融合教育及資源

中心註冊社工陳錦堂天生雙耳嚴重聽障，
成長路上飽受自卑心魔纏擾，學業欠佳又
因偷遊戲機被警司警誡，幾乎認定自己只
能從事「與世隔絕」的滅蟲工作。幸得好
友和班主任不離不棄，助他活出「第二人
生」，重回校園取得學士學位，更如願成
為社工，致力幫助與他有相似經歷的聽障
學生。
中學時代，阿堂在學業和操行表現均不

理想。他坦言，當時「貪玩、反叛，根本無
心向學……最終中學會考只得2分。」在學
期間，他更因一時貪玩偷同學遊戲機，結果

被揭發，要接受警司警誡。
畢業後阿堂到便利店打工短短三日，就

因犯錯而離職，「幫客人增值，對方給50
元，我卻按了500元。」之後經家人介紹投
身滅蟲行業，一做便是四年。但阿堂「愈做
愈唔開心，不希望未來十年廿年就這樣
過。」最迷惘時，他向一直支持自己的中學
班主任傾訴，「他說：『正因你有這些經
歷，會否嘗試去幫助一下同路人呢？』受其
啟發，我找上聾福會，進一步認識社工這行
業。」最終，他鼓起勇氣重返校園，從毅進
課程逐級而上，歷時五年終完成高級文憑和
學士學位。

■阿堂透過分享自身經歷、教授手語、與聽障人士溝通的方
法，幫助學生認識聽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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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處昨日宣布，即日起把「工傷僱
員復康先導計劃」的涵蓋行業由建造業擴
展至飲食及酒店業和運輸及物流業，該兩
個行業於今年4月1日或以後發生工傷的
合資格僱員可提出申請。由即日起，僱員
只要在遭遇工傷時從事建造業、飲食及酒
店業或運輸及物流業；因工傷以致肌肉骨
骼受傷，或患上《僱員補償條例》訂明並
與肌肉骨骼有關的職業病；以及遭遇工傷
六星期後仍未復工或預期未能在六星期內
復工，就可以參加先導計劃。勞工處預
期，計劃擴展後，每年參加人數將增至約

1,700人。
從事飲食業超過20年、現年52歲的

粵菜師傅陳新遠贊成先導計劃擴展至涵
蓋飲食業。陳師傅說，先導計劃能讓工
傷僱員獲得及時治療，康復時間快很
多，也節省不少錢，但認為須工傷6星
期以上的門檻太高：「飲食業輕傷多，
嚴重工傷少，通常就幾天到約一星期。
須至少工傷6周才符合資格，等於把絕
大多數工傷僱員攔在資助範圍外，幫助
十分有限，如果兩天起即能受惠就差不
多。」

工傷復康計劃 擴至飲食酒店等行業

■有大量外傭在本港工作。

因應近年公眾對職業介紹所
服務提出的關注及在公眾

諮詢期間收集到的意見，勞工
處期望經修訂的《守則》可引
入更多職業介紹所應達到的標
準。勞工處發言人提醒職業介
紹所必須依從《實務守則》的
要求營運。根據《僱傭條
例》，職業介紹所的持牌人或
擬作為持牌人的人士、其有關
連人士或受僱人員如沒有遵從
《實務守則》，勞工處處長可
拒絕發出、續發或撤銷其職業
介紹所牌照。
勞工處處長陳穎韶昨日在

南區區議會會議表示，根據入
境處數字，外傭「跳工」個案
已從疫情前的逾2,000宗大幅
減少至約500宗，反映打擊及
監管措施有成效。她強調，外
傭在沒有充分理由下提早結束
合約，不會沒有後果，入境處
將來再收到同一名外傭的簽證
申請，可考慮拒批，形容措施
對外傭本身具有阻嚇性。
僱主對新修訂表示歡迎。

香港家庭傭工僱主協會主席容
馬珊兒回應說：「過往僱主花
了逾2萬元請外僱來港，然後
她做了二三個月或半年便走
了，僱主卻沒有得到賠償。如
今規定中介公司要說得清清楚
楚，僱主可選擇光顧有保證的

公司。」
不過，香港僱傭公會主席

陳東風卻認為新守則有誤導成
分，把外傭離職責任推卸到中
介公司之上，又指外傭離職的
最大原因並非中介的金錢利
誘，而是工作本身存在很多問
題。他強調，外傭中介與財務
公司不會有特別聯繫，認為新
規定影響業界形象，呼籲政府
再諮詢業界才作出合理修訂。

議員倡明確體檢體格標準

民建聯人力事務發言人、
立法會議員顏汶羽認為新修訂
能有助提高職業介紹所的服務
質素及專業水平，同時可加強
對僱主和求職者的保障，達至
「三贏」局面。他續說：「以往
外傭中介公司普遍只列出總收
費，鮮有披露每個項目費用，如
今則須在服務協議內訂明處理
外傭簽證、安排外傭抵港、身
體檢查及保險等收費。」
顏汶羽同時建議特區政府

完善現行外傭政策的不足之
處，包括釐定外傭合適身體的
準則，設立外傭體檢項目及體
格標準，明確定義「適合擔任
家庭傭工一職的體格檢驗」，
以免聘請他們到港後才發現有
長期病患以至懷孕，甚至串通
不法醫療機構造假的情況。

勞工處昨日頒布經修訂的《職業介紹所實務守則》
（《實務守則》），規定職業介紹所不得用金錢誘使外
傭提早終止合約轉換僱主；簽約時亦要向僱主說明，若
外傭於兩年合約期內提早終止合約，會否退款或另選外
傭。《實務守則》又禁止介紹所安排外傭借貸，介紹所
申請牌照或續牌時亦須填報是否與財務機構有關聯，不
可向求職外傭提供貸款資料或扣押僱傭合約，以及不可
迫使外傭支付或償還任何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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